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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及履約爭議」
實務研習班
(課程目的：政府採購法自88年5月27日起正式實施，一百萬元以上的政府採購案皆需上網公開招標；另外為改善國內採購作業，對於圍標、妨礙競標、綁標、洩密及採購人員施暴等行為可判處重刑；對不良名單的廠商，可處１到３年的停權處；對廠商權力與義務說明等，這許許多多的相關規定（含子法），您不可不知？本課程將介紹採購法相關規定，旨在讓業界瞭解，政府之最新採購制度，使有意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可以按新制度之規定正確參與採購，藉以促進與政府間之採購能順利完成，進而維護業者本身的權益。
(課程內容：
	政府採購法：


1.
法規架構
11.
減價及超底價之決標方式

2.
適用範圍
12.
利用次低標之要件

3.
運作及監督體制
13.
協商方式

4.
招標方式及資料公告
14.
公平契約與契約變更

5.
採購規模及等標期
15.
契約要項如結算、工期之調整

6.
押標金及保證金之繳交之額度
16.
驗收、部分驗收及減價收受方式

7.
投標方式及標函之書寫
17.
驗收流程

8.
底價之核定
18.
異議及申訴制度

9.
三家合格廠商之認定及標單之審查
19.
對不良廠商之處置

10.
決標方式
20.
罰則
Ｑ＆Ａ


備註：(本法91年修正第6、7、11、13、20、22、24、25、28、30、34、35、37、40、48、50、66、70、74、75、76、78、83、85~88、95、97、98、101~103、114，刪除第69條，並增訂第85-1~85-4、93-1條。
(本法96年修正第85-1條。

	履約爭議：（下午為案例研討Ｑ＆Ａ，請事先提供或準備實務案例）
1.
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

2.不良廠商之爭議

3.
履約之爭議

4.異議申訴制度之功能 

5.
異議申訴相關規定

6.異議申訴之流程

7.
準用異議申訴制度

8.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9.
訴訟、仲裁與調解之介紹與比較

10.採購法調解機制概說

11.
申訴案與調解案之實務案例（申訴案例、調解案例）

12.
Ｑ＆Ａ       


(上課日期：預定100/6/22~23（星期三~四）09:00-17:00及09:00~15:00
共計12小時，請先報名以免向隅。
(講師：徐貞益 先生　現任：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科長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講師、政府採購法專任講師
(參加對象：營造業、製造業、服務業、政府機關等，對政府採購法有興趣之人士。
(培訓費用：3,500元整 (含教材、文具、午餐及稅等) 【三人報名九折優待】。

(報名手續：請親至本中心填寫或傳真報名表；繳費方式：劃撥或現金繳納。
（郵政劃撥帳號：0031125－１、戶名：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
             本中心地址：台南市大埔街52號
傳真：06-2147750
連絡電話：06-2134413＃41~43　黃/洪/陳小姐
	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  報名單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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